	吴忠市利通区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实施包容免罚清单（一）

	一、符合下列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1
	占用地震避险场所、紧急疏散通道的
	主动承认错误，对违法行为认识到位，初次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劝说后立即采取措施整改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2
	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公开服务相关事项的
	首次被发现，情节轻微，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九条

	3
	未经审核擅自印制宗教出版物、印刷品或者其他宗教宣传品
	主动承认错误，对违法行为认识到位，初次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劝说后立即采取措施整改
	[bookmark: _GoBack]《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事务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

	4
	对使用超期《清真食品准营证》的
	首次被发现，情节轻微，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5
	对生产经营单位人员配比不达标的
	首次被发现，情节轻微，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十条

	6
	对未按规定悬挂《清真食品准营证》的
	主动承认错误，对违法行为认识到位，初次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劝说后立即采取措施整改
	《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  

	7
	对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等行为
	主动承认错误，对违法行为认识到位，初次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劝说后立即采取措施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四条、第八十二条

	8
	对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擤鼻涕、便溺的；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市区内饲养家畜家禽的行为
	首次被发现，情节轻微，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五条

	9
	对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
	主动承认错误，对违法行为认识到位，初次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劝说后立即采取措施整改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吴忠市利通区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实施包容免罚清单（二）

	二、下列轻微违法行为，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1
	对临街建筑物外立面污浊的；在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外窗外吊挂、晾晒物品的；临街建筑物上安装的空调室外机、排气扇（管）防盗窗（网）、遮阳篷、太阳能热水器等不符合市容管理规定的；公交车等机动车辆上的广告画面和字迹陈旧、污损，未及时清洗、修复或者更换的；在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划定的区域以外从事设摊经营和汽车修理、清洗活动的；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树木上乱涂写、刻画或者随意张贴零星宣传品的；擅自悬挂、张贴宣传品的；城市内的工程施工现场不符合市容环境卫生规定的
	首次被发现，情节轻微，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二十八条、二十九条、四十四条
《吴忠市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治理条例》第十七条、二十二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三十一条、三十四条、五十一条

	2
	对注册建筑师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
	首次被发现，情节轻微，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

	3
	对注册建筑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信息的
	情节轻微主动消除或者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

	4
	对未办理房地产估价师变更注册仍执业的
	首次被发现，情节轻微，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5
	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生产经营者安排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的从业人员
	首次被发现，情节轻微，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6
	对将禁忌的食品带入生产经营场所的
	首次被发现，情节轻微，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吴忠市利通区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实施包容免罚清单（三）

	三、下列违法行为，符合法定适用条件，依法减轻行政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1
	对未按照规定提供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信用档案信息的
	积极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的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 

	2
	对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
	对违法行为认识到位，初次违法，情节轻微，未近成严重后果，劝说后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3
	对建筑企业不配合接受监督检查的
	对违法行为认识到位，初次违法，情节轻微，未近成严重后果，劝说后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

	4
	对建筑企业、监理企业未按照规定要求提供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的
	积极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四十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三十一条

	5
	对施工企业不按相应资质编制、审查或不按规定报送备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
	对违法行为认识到位，初次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劝说后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三十九条

	6
	对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
	对违法行为认识到位，初次违法，情节轻微，未近成严重后果，劝说后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7
	对房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报送测绘成果或者需要由其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资料情形的
	积极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一条

	8
	对损坏公路路面、污染公路或者影响公路畅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行为的
	对违法行为认识到位，初次违法，情节轻微，未近成严重后果，劝说后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一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



